
郑州大学商学院诚聘海内外英才 

 

一、郑州大学商学院简介 

郑州大学商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 1980 年的郑州大学经济系。经

过四十年的建设，学院已形成经济、管理两大学科门类相互交融、

协同并进的发展格局。四十年来，学院遵循“培养一流人才、产出

一流成果、提供一流服务”的宗旨和目标，在人才培养、学科建设、

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。 

商学院现有教职工 150 人，其中专任教师 140 余人。在专任教

师中，教授 31 人，副教授 62 人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百余人，具

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75%。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 20

余人，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17%。学院还聘请了 50 余名国内著名专家

为兼职教授，并与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新西兰、韩国等国家

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。学院现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

权点；拥有理论经济学、应用经济学、工商管理 3 个一级学科硕士

学位授权点；拥有工商管理硕士（MBA/EMBA）、金融硕士、保险硕

士 3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。金融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

建设点，工商管理、经济学 2 个专业入选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

学院设有经济学、工商管理、金融学、财务管理、会计学、国际经

济与贸易、经济统计学 7 个本科专业。 



学院秉持“求是、担当”办学使命和精神，立足河南，面向全

国，放眼世界，强力推动一流商学院建设和发展，切实发挥文化引

领、人才支撑、科技支持作用，为中原崛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

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

二、招聘岗位专业 

为进一步推进“双一流”大学建设，郑州大学商学院现面向海内外

公开招聘政治经济学、西方经济学、经济学说史、国民经济学、产业经

济学、区域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、国际贸易学、世界经济、统计学、数

量经济学、劳动经济学、金融学（含保险）、财政学、工商管理（含人

力资源管理、营销管理、战略管理、技术创新管理、电子商务、物流管

理、供应链与质量管理、组织行为学、会计学、审计学、财务管理）以

及计算机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专业的高层次人才。 

三、人才引进类别和上岗条件 

 (一)求是青年教师   

■岗位要求 

应聘者一般为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应届博士毕业生，博士后出

站人员、国（境）外留学归国博士毕业及博士后，实行合同管理，

年龄在 35 岁以下，应聘者应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良好的道德

品质;优良的教育背景;具备从事科研、教学工作的能力和素质。 

■上岗条件 

自然科学类: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（限2名）发表郑州大学



“三类高质量论文”不少于2篇或B级以上1篇。 

人文社科类: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本学科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

及以上，其中1篇为“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”来源期刊。 

■支持条件 

1.国家事业编制。 

2.工资按照我校专业技术十级岗位标准执行。 

3.达到学校直聘教授、副教授条件者,可享受相应待遇。 

4.安家费22万元（由智汇郑州提供10万) 按考核分批发放。 

     5.科研项目费:人文社科类6万元。 

6.生活补贴: 新引进落户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, 三年内按每人每月

1500元发放(生活补贴由智汇郑州提供）。 

7.首次聘期考核优秀者:可直接认定副教授,并享受年终奖励绩效 15

万元/年x3年,科研特别资助20万元(社科类10万元)。 

（二）求是青年专职科研人员 

■岗位要求 

应聘者一般为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应届博士毕业生，博士后出

站人员、国（境）外留学归国博士毕业及博士后，实行合同管理，

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，应聘者应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良

好的道德品质以及教育背景；具备从事科研、教学工作的能力和素

质；应聘者应满足相应的岗位业绩条件。 

■支持条件 



岗位级别 薪酬待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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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主持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 1 项；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

目1项；或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项。 

●助理研究员首次聘任条件（人文社会科学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） 

1.郑州大学“三类高质量论文”2篇。 

2.主持博士后面上项目1项。 

（三)求是博士后 

■岗位要求 

应聘者应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，良好的教育

背景，年龄在32周岁以下，应届博士毕业生，具备从事科研、教学工作

的能力和素质。 

■上岗条件 

自然科学类: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或EI 2篇及以上。 

人文社科类: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核心论文2篇及以上，其中1篇为CSSCI。 

■支持条件 

1.工资按照我校专业技术九级岗位标准执行; 

2.科研绩效分为Ⅰ、Ⅱ、 Ⅲ档次。Ⅰ档为税前 20万元/年, Ⅱ档

为税前 10万元/年, Ⅲ档为税前 6万元/年。 

3.博士后专项科研经费:自然科学类4万元,人文社会科学类2万元。 

4.合作导师和二级用人单位还可根据求是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工

作量补充发放绩效奖励，与学校待遇叠加。 

5.提供博士后公寓及租房补贴。 




